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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Y3-2A型和EY3-2B型电子微风仪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微风仪的型式、基本参数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.
    本标准适用于EY3-2A和EY3-2B型电子微风仪(以下简称仪器)的设计、生产、检验和验收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91-2000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    GB/T 2829-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(适用于过程稳定性的检验)

    JB/丁 9329一 工999 仪器仪表运输 、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

定义

    下列定义适合本标准。

3.1

    紊流度 turbulence level
    流体不规则运动的程度。

3.2

    敏感部件 sensitive part
    气象要素的变化，能直接引起物质本身物理、化学特性的变化，由此种敏感物质制成的部件.

4 型式、基本参数

4 1 型式

    单电偶热球传感器、恒流源、基准反电势电路、集成运算放大器测量电路、磁电势表头指示.

4.2 基本参数

4.2.1供电电源;6 V(DC)或R14型(2'})电池4节;

4.2.2热球直径:向.8 mm;

4.2.3 电缆长度:3 m,

要求

  测t范 围

a)  EY3-2A型;0.05 m/s-1 m/s; 1 m/s-30 m/s 两档;

b)  EY3-2B型:0.05 m/S-1 m/s; 1 m/ŝ-IOM/s 两档。

  允许误差

士30 a F. S.。

  工作环境

a) 温度:一10 0C ---400C ;

b) 相对湿度不大于85%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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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方向性

    仪器探头前窗口之法线与迎面气流方向偏差士150时引起示值偏差的平均值不大于5%,
55 晌应速度

    仪器上升时间常数不大于4s，下降时间常数不大于2 se

5.6 抗短期过负载性能

    仪器承受的过负载风速为33 m/s，持续时间为3 mine

5.7，外观

5.7.1风速探头之端帽与外管应吻合密闭，手柄与外管间粘接牢固，探头电缆与拉杆及插头连接处应
牢固，主杆能在拉杆中自由滑动，并可将其可靠地保持在要求之拉出位置。

5.7.2 仪器各开关、调整元件应工作正常，表头应无卡针。

5.7.3 仪器表盘面板上所有标记、文字、数字、刻度均应清晰、鲜明、着色牢固、整洁。

5.7.4 仪器外壳及各零部件表面所敷保护层应牢固、均匀、光洁，不得有脱层、锈蚀，装配应正确、牢固，

不得有松脱、变形、歪斜或影响使用的其他缺陷。

5.8 运输环境条件

    用于仪器运输的包装，应符合JB/T 9329的要求，其中高温试验选用 55℃士20C;低温试验选用

一25℃士20C;恒定湿热选用相对湿度95%(250C)泊 由跌落高度选用100 mm,跌落次数4次。

6 试验方法

    除第5.3条、5.7条和5.8条以外的各项试验应按下述条件和要求进行。

6.1 试验条件

6.1.1试验设备

    a) 低速风洞一套(包括低速风洞、标准电子微风仪、补偿式微压计、温湿度表等试验仪表);

    b) 方向盘及固定夹具(中心应开有能穿过测杆的圆孔)，带指针卡针1个;

    C) 固定仪器风速探头用的夹具。

6.1.2 设备性能要求

    a) 风速控制范围:0. 04 m/s-35 m/s;

    b) 不均匀度:风洞工作各截面中心士50 mm内任一点的风速相对于平均风速的偏差，不应超过

          士1% ;

    C) 不稳定度:风洞工作段截面(中心士50 mm)任一点气流速度随时间变化的最大值相对于该点

        的风速的百分比在检定时每分钟不应超过士1%;

    d) 紊流度:风洞工作段截面内任一点的风速的紊流度不应超过士。.5%G m/s-30 m/s),

6.1.3 试验环境条件

    a) 温度:20℃士50C;

    b) 相对湿度:50%-85%;

6. 1.4 试验要求

    a) 标准风速值由上级计量部门传递的标准电子微风仪提供;

    b) 试验前应使探头直立，敏感部件置于密闭空间内，并反复检查调整仪器电表机械零点，与电路

        零点校准，稳定后方可进行试验;

    c) 仪器风速探头之敏感部件，应位于风洞工作段中心，并使其前窗口之法线对准迎面气流方向，

        且标准仪器探头与被检探头并列放置同一段内。

6.2 测蛋范围和允许误差试验(5. 1和5.2)

6.2.1 风速测试按下列测试点及其顺序进行

a)  30 m/s,20 m/s,10 m/s,7 m/s,5 m/s,3 m/s，实际测试点的偏差不得超过士0. 2 m/s;

b)  2 m/s,l m/s,0.8 m/s,0. 5 m/s,0.3 m/s，实际测试点的偏差不得超过士10%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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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2 试验结果

    指示值与标称值之差应符合第5.2条的要求。

6.3 工作环境试验(5.3)

6.3.1 试验设备

    a) 高温箱1台:

    b) 低温箱1台;

    c) 湿度箱1台;

    d) 电风扇1台;

    e) 探头固定架1个。

6.3.2 高温试验

    将仪器与电风扇放人高温箱内，使温度升至40'C，开启风扇并使仪器处于工作状态，保持4 h.

6.3.3 低温试验

    将仪器与电风扇放人低温箱内，使温度降至一100C，开启风扇并使仪器处于工作状态，保持4 h.
6.3.4 潮湿试验

    将仪器与电风扇放人湿度箱内，将相对湿度调到85%(常温)，开启风扇并使仪器处于工作状态，保

持 4 h.

6.4 方向性试验(5.4)

6.4. 1将方向盘水平固定好，并将风速探头穿过方向盘中心孔，将指针的卡箍卡在风速探头的外管上，

注意应使指针对准方向盘零点，此时探头前窗口法线应对准气流方向。

6.4.2 将风洞工作段的风速调至5 m/s并稳定。

6.4.3 稳定后，读取仪器电表指示值，然后转动风速探头使其依次顺时针(+)与逆时针(一)方向旋转

士150，读取相应指示值。

6.4.4 按式((1)计算由于仪器的方向性产生的示值差((1%)后，再取平均值应符合第5.4条的要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=L --二生x X 100% ····，.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. 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v

    式中 :

    VI— 士15。时由电表读数的相应风速值，单位为米每秒(m/s);

    vv—      0'时由电表读数的相应风速值，单位为米每秒(M/5).

6.5 响应速度试验(5.5)

6.5. 1 将风速探头固定在夹具上，并将探头前窗口法线对准气流方向。

6-5.2 将风洞工作段风速调至10 m/s士0. 2 m/。并稳定。

6.5.3 稳定后读数，再将敏感部件按人外管内并同时启动秒表，至指针示值降至相应风速为3. 67 m/s

处停止秒表，读取秒表所示时间即为下降时间常数;此后再突然将敏感部件从外管中拉出，同时启动秒

表至示值为6. 33 m/s处止，所用时间即为上升时间常数.

6.6 抗短期过负载性能试验(5.6)

    将风速调至33 m/s，并将风速探头在此风速下持续3 min,
6.7 外观试验(5.7)

    用目测方法进行检查。

6.8 运输环境试验(5. 1 ̂-5.2,5. 4-5.5)

    按JB/T 9329的规定及本标准第5. 8条要求进行试验。

7 检验规则

7. 1每台仪器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按第5.1,5.2,5.7条的要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。
7.2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:

    — 在设计、工艺或所用材料作重要改变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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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— 不经常生产当再次生产时;

    — 成批生产进行定期抽检时;

    —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。

7.3 型式试验项目应按本标准第5章的全部要求进行试验。

7.4 型式试验的样品抽样按照GB/T 2829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，采用一次抽样方案，检查判别水平
I。抽样方案为:A类:RQL=30, n二3;B类:RQL二65,n=3;C类:RQL=100, n=3,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

8.1 标志

    每台仪器应标明:

    — 产品名称及型号;

    — 产品编号;

    — 制造厂名称;

    — 计量器具许可证编号。

8.2 包装

8.2.1 仪器包装箱应牢固、可靠，防潮、防尘、防雨。每箱不得超过10台，仪器之间应有减震措施。

8.2.2 在外包装箱的明显位置上应标明:

    — 制造厂名称、地址;

    — 产品名称、型号;

    — 收货单位名称、地址;

    — 产品执行标准代号;

    — 标有“易碎物品”、“向上”、“怕雨”等字样及相应图案，图示标志应符合GB/T 191要求。
8.3 运输

    仪器经包装后可用常用的交通运输工具运输，运输中应严防摔跌及雨水淋人。

8.4 贮存

    仪器应贮存在一100C -40'C，相对湿度不超过85%的室内，室内应洁净、通风，不得有腐蚀性挥

发物。

成套性

每台仪器装箱时应包括:

— 测量仪器一台;
— 风速探头一个;
— 产品合格证一份;

— 使用说明书一份;

— 装箱单一份 。


